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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市场准入制度的一体两面，其只是更多地采取了一种管理者的视角进行理

解。本文着重强调这一关系，从市场准入入手辨析市场准入管理制度的概念，明确分析对象；并分析其

历史沿革，把握历史脉络，以期对我国市场准入管理制度的健全作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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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 essentially constitutes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as the 
market access system, albeit viewed primarily through the lens of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em-
phasizes this relationship by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market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prism of market access, thereby clarifying the subject of analysis. It further examines its histor-
ical evolution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iming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future im-
provement of China’s market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Market Access, Improvement Pathways, Business Registration, Negative List, Registra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2038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2038
https://www.hanspub.org/


金正一 
 

 

DOI: 10.12677/ds.2026.122038 26 争议解决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时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经济内循环首当

其冲。对此，在市场层面，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等基础制度对搭建起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架构至关重

要[1]。并且实际上已有研究证明了实施负面清单制度等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显著推动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2]。，因而本文梳理了我国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发展至今的成就，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助力

其健康发展。 

2. 市场准入制度与市场准入管理制度的概念辨析  

要论述市场准入管理，应当先明确市场准入制度本身。而市场准入本身实际是一个舶来词汇，其最

早期多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指的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制度框架下，一国市场主体自由进入某国市场的程

度”。此后，这个词汇的适用范围在本土化过程中不断扩大，已经由涉外专属概念，演变为了国内市场

运行中的一项重要制度[3]。 
目前主流的、涵盖面较广的关于市场准入制度的定义为：“市场准入一般是指政府(或国家)为了维持

经济秩序，根据本国经济状况制定的允许市场主体、货物、服务、资本等要素进入某个国家、地区或领

域市场的法律规范。它是国家对市场基本、初始的干预，是政府管理市场、干预经济的制度安排[4]。”

当然在这个概念是下还有细分，第一层是区分市场主体与交易对象，而市场主体又可以有进一步的细分

为供应者和需求者[5]。最为主流的分类是在“供应者”的层面上再做划分，包括：针对普遍市场主体的

一般市场准入制度、针对从事特定业务的市场主体的特殊市场准入制度和针对进入国内市场的境外主体

的外商准入制度。当然，也有完全仅考虑准入制度目的或程序特点进行分类的[6]。 
而市场准入管理制度的概念，应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考量市场准入制度之执行的概念，即其强调了

一种行政法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着重突出政府履行自身的市场监管职能，两者只是一体两面。

例如落入到实际分类当中，诸如面向普遍市场主体的工商登记制度，以及面向特殊主体和境外主体的各

种审批核准制度或其他办法，它们也可以完全理解为各类具体市场准入制度而使用。 
既然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可谓市场准入制度之执行，那么其在价值取向也应当与市场准入制度相向而

行。市场准入制度的首要价值取向就是经济效率、经济公平与经济安全的有机协调，其中，效率是目的，

公平是基础而安全是保证。而这一切的协调，最终的追求在于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7]。
这最终就会回到一切政府管制乃至国家干预的根源——寻求规避市场的缺陷以及失灵。所谓的市场失灵

较好理解，而缺陷则是指市场行为的综合效果可能扰乱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且市场行为可能具有负的

外部性，同时其对保障公共利益存在天然的不足。 

2. 我国市场准入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 

1) 市场准入制度的变革历史 
关于我国市场准入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以一般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主流学术观点分为三阶段，后

又有新增，一并计为四阶段，它们分别是：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后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过渡期；二、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三、20 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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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到 2012 年的市场准入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时期；四、2013 年至今的新一轮市场准入管理制度

改革全面展开时期[8]。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是接纳个体工商业为新的市场主体，再是明确市场经济制度，

最后是与国际接轨并发展自身特色。 
若细究其具体内容，总体的趋势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商事登记由计划经济下的特许和

核准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准则主义，行政行为的性质也由许可类登记转变为确认类登记，对登记申

请的审查也由实质转为形式。商事登记目的由经济监管转向信息公示，这贴近了近代商事登记制度核心

要义，也反映着我国市场准入管理由监管转向管制的大趋势[9]。 
2) 市场准入制度变革的核心价值取向 
阅览整个过程，我国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健全化、完善化的价值取向是明显的，首当其冲的是效率。 
从特许注意到准则注意，从实质审查到形式审查。这种做法事实上减少工作量，对管理者而言是放

权，而对申请人来说是流程简化，这是最直接降低准入门槛的做法。此外一并落实的还有将公司注册资

本从“实缴制”转为“认缴制”、商事登记制度的便利化改革等措施。与减法相对的还有加法，那就是政

府角色、乃至于职能的变动。“放、管、服”已可见前两者，而后一者则是政府主动向服务型转变，向市

场主体乃至是申请者主动提供服务，从而使“放”得以落到实处，产生实效。 
理论上说，这些管理制度上的改革实际上从两个层面促进了经济运转的效率。一是通过各类简化流

程、降低门槛、提供帮助的做法使得更多的主体可以加入到市场竞争当中，这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加

入市场、更多的资源流入市场。而市场本身作为公认的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如此一来更多的生产资料

能够在市场上流通，从而产生更多的价值。二是更加便利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有助于强化市场中的竞争，

从而为遴选出真正有能力、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提供基础；这一点本身也被认为是市场配置模式的优点。 
市场准入管理健全发展的价值取向其次是公平，这点尤可见于负面清单模式在一般市场准入制度中

的确立。“负面清单”作为法律术语最早亦源于国际法，实际就是列举禁止或限制进入的行业、领域、业

务，而除此之外都可以进入。其所体现的是一种“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思想，遵循法理上的契约自由和

私法自治的原则[10]。 
在我国，2018 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标志着我国在一般市场中亦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这实际上就是减少不必要的“限制”，尽可能地改变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各种倾向于公有制经济的影响，

让民营企业可以进入到更多的产业当中，让非公有制经济取得更加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从而得以在我国

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当然，这种“平等资本观”的贯彻并不意味着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完全一视同仁，只

不过是在降低准入门槛的同时，不施加与促进经济效益和实现公共利益并无实际增益的准入限制[11]。其

中一项必须考虑的事项即是安全问题。 
所谓的“安全”，既可以理解为国家利益角度的安全，也可以秩序层面的安全。过往的准入管理制

度过分倾向于安全需求并不合理，更加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对于国家利益角度的安全问题，

即应如负面清单制度一般，按照行业而非主体来确立限制。通过判断行业是否高度集中、替代产品是否

充足、更换供应商的成本是否可以接受[12]，来在特定的行业划定红线，才是正确的保障安全的做法。至

于秩序层面的安全保障，在事前审核阶段过度封堵亦是完全不合理的；相反，全流程的监管才是保障安

全的合理手段。 

3. 对我国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健全路径的未来展望 

我国的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改革已经颇见成效，但是未来道阻且长，仍然有许多不足的点，距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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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乃至于真正的国内大一统市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可见且

应当完成而未完成的任务有三：完善市场准入管理法律规范体系、对市场主体落实全流程管理、构建管

理者自身纠错机制。 
1) 完善市场准入管理法律规范体系 
理论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准入管理法律规范体系可以根据管理对象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管理既

已存在的市场主体进入新的市场，二则是管理新的市场主体的设立。前者的代表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等涉及境外投资者和跨境服务贸易的规定，后者的代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管理市场主体本身产生、变更、结束的法规。不过实际上这种区分并非绝对，登

记设立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进入市场”，外商外资亦常以设立企业的模式入华，很多时候两者是对立

统一的。所以单纯的反向排除可能是一种更好的规范模式。实际上，有学者指出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及其制度实现了我国境内市场准入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将长期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的市场准入管理措施有序统一在法律秩序内部[13]。借由不断完善《负面清单》本身来推动市场准入管

理制度的不断发展。 
2) 对市场主体落实全流程管理 
“市场准入”虽然强调着“入”，但是市场准入管理绝非局限于申请至通过的那一段时间。正如开

头概念辨析所提及的，交易客体的市场准入同样是准入。而一个市场主体只要正常运营，必然是在持续

不断地进行着各种交易。主体持续的准入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了附带了客体的每一次准入，而客体的每一

次准入实际上也影响着主体的市场准入状态持续与否。对于可能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市场主体，管理者自

然应当对其市场准入进行一定的限制、甚至于要求其退出市场。 
只是我国目前的市场准入管理仍然偏向于“严进、宽管、少出”，这是完全违背市场准入制度本意

的，直接结果就是造就了不少僵尸企业，间接地则破坏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新的进不来、进来了没人

管、旧的出不去。总之，整个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要把定期的考核制度落到实处，要把

市场准出机制进一步完善。 
3) 构建纠错机制 
我国实行的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侧重于企业创设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在立法上赋予主管机关以监督

职责。但由于法律对其渎职或一般疏忽履职所致债权人损失的情形，却难以补救相关债权人的利益。为

了能够明确责任，便利相对人的救济，主流观点推崇实行注册官制度，严格登记人员的个人责任制，建

立高效率的登记制度。时至今日，注册官制度经历试行基本已然成形，但却仍有不足。 
一是法定地位不明确，企业注册官制度本身局限于工商系统内部而缺乏法律支撑和普遍认可。二是

责任待遇不对等，企业注册官工作强度大、责任重，但是待遇相较于原职位鲜有提升。三是企业注册官

制度本身不健全，不管是人员培养还是管理都不完善。至于解决方案，便是完善法律法规，给予注册官

法定地位，其次则是工商系统内部完善管理方法[14]。 

4. 结语 

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旨在维护经济秩序、促进公平与效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放宽准入

限制，简化审批流程，强化服务职能。然而，当前市场准入立法仍显繁杂，缺乏统一性和公平性。未来的

制度健全路径应聚焦完善市场准入管理法律体系，强化全流程监管，构建纠错机制，并深化企业注册官

制度探索。要想构建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只始终坚持深化改革不动摇，完善市场准入管

理制度，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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